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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9〕 29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开展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《开展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

府研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9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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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方案

淄河流域水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长期积累而成的，虽然经

过多次治理，取得了明显效果，但仍有个别区域治理不彻底，存

在反弹现象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，集中解

决环境突出问题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改善和保障主要

河流环境质量达标为工作导向，以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环境突出问

题为主攻方向，坚持综合整治、源头预防、防控结合、生态修复，

全面提升淄河流域污染防治水平，努力打造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

绿色淄河。

二、治理范围

利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对临淄境内淄河沿线范围进行集中

治理，重点治理淄河沿岸 2 公里范围内区域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适

当扩展延伸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工业污染点源治理

按照国家产业政策、行业标准、安全环保等规定，进行逐一

排查、分类治理。对手续齐全的企业，进行规范提升，实现达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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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；对手续不全的企业，一律关停取缔，依法进行拆除。

（二）畜禽养殖污染治理

科学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范围，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户，严

格限制畜禽进栏，现有畜禽出栏后，进行关停取缔；对限养区的

养殖场户，进行改造提升，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集、集中无害化

处理。同时，规划建设集中养殖区，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，

配套建设雨污分流、污水贮存、处理、资源化利用设施。

（三）入河排污口治理

禁止新设入河排污口，对现有排污口重新梳理，一律封堵，

并对来水源头进行彻查，追根溯源，源头治理；对排放达标、确

需保留的，报水利、生态环境部门审查备案，并进行排污口规范

化整治；对临时保留的，达标排放，加强监管，到期关闭。

（四）河道生态环境治理

全面排查砂石场、料堆、垃圾堆、废旧物品收购场以及闲散

院落等，做到排查不留死角，取缔清理一切可能污染河道及周边

环境的行为。同时，对河道内违法建设、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等

进行全面清理，整平河道、修筑河堤，并在满足防洪除涝要求的

基础上，由水利部门负责划定河道红线和蓝线范围，开展生态河

道建设，恢复流域原有生态功能。

（五）合理利用腾空土地

对河道以外搬迁拆除的腾空土地统筹分类利用，按照“宜林

则林、宜耕则耕、宜养则养、宜建则建”的原则，科学合理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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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，节约土地资源，提高利用效率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排查摸底阶段（2019 年 9 月 10 日—9 月 15 日）

对淄河流域范围内的突出问题，开展地毯式排查，建立问题

清单台账。有关镇（街道）和部门对在排查摸底阶段发现的违法

违规问题，下达整改拆除通知，组织自行拆除整改，要做到边查

边改、即知即改，及时发现，及时整治。

（二）集中治理阶段（2019 年 9 月 16 日—9 月 30 日）

针对排查摸底发现的问题，有关镇（街道）和部门要逐项细

化明确清理整治目标任务、具体措施、职责分工、责任要求和进

度安排，对照问题清单建立销号制度，确保问题清理整治到位。

同时，对群众反映强烈或媒体曝光的其他违法违规问题，一并纳

入治理范围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19 年 10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）

对集中治理实施情况开展全面核查，重点核查漏查漏报、清

理整治不到位、整治后出现反弹等问题。对核查时仍存在的违法

违规行为，坚决依法整治。对整治不力的镇（街道）和责任部门，

要督促加快进度，责令限期完成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总指挥的

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指挥部，指挥部下设办公

室，办公地点设在金山镇，具体负责上传下达，统一协调。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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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，细化实化工作措施，制定具体落实

方案。

（二）成立工作专班。从金山镇、辛店街道、齐陵街道和区

工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临淄公安分局、临淄生态环境分局、临淄规

划管理办公室、临淄供电中心等单位抽调精干力量，成立工作专

班，进驻金山镇开展集中办公，原则上抽调人员进驻期间与原单

位工作脱钩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实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会商协

调解决问题，做到上下联动、部门配合、共同参与。同时，建立

健全调度、检查、督办制度，列出问题清单、责任清单、时限清

单，完善工作台帐。对工作突出的，进行表扬；对工作拖沓、履

职不力、逾期未完成规定任务的，采取通报批评、公开约谈等措

施，督促问题整改。

（四）落实资金保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梳理整合包装工程

项目，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同时，创新投融资理念，

多元化、多渠道筹措资金，加大投入扶持力度，提升资金使用绩

效。

附件：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

部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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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白平和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王立明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郑建波 市公安局副局长

田钢昌 区工信局局长

巩曰宏 区财政局局长

刘先伟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付明水 区水利局局长

张 磊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边继俊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
王 林 临淄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刘明岳 临淄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

宁尚元 临淄供电中心主任

徐庆堂 金山镇党委书记

梁小明 金山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孙侃明 辛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巩 飞 齐陵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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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河流域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工作
指挥部成员名单

总 指 挥：王立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总指挥：王 林 临淄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徐庆堂 金山镇党委书记

梁小明 金山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孙侃明 辛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巩 飞 齐陵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

任

成 员：崔 波 区工信局副局长、主任科员

吕昌平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区财政运行服

务中心副主任

王德玉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王荣章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边洪国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、主任科

员

李维国 临淄公安分局副局长

李业军 区河道事务服务中心主任

颜 伟 临淄区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

高云波 临淄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

王素红 临淄供电中心营业业务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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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国梁 金山镇党委副书记、主任科员

王振炜 金山镇政协工作室主任

王光俊 金山镇主任科员

孙洪庆 金山镇党委委员、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

保护办公室副主任

苏群利 金山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李 玲 金山镇党委委员

孙成华 辛店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安全生产监管和

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

王士强 齐陵街道办事处副主任、安全生产监管

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

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金山镇，王林同志、徐庆堂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实行集中统一办公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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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办公室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月 10 日印发


